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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新聞稿 
 

 

 

 

刑事局破獲詐騙集團勾結融資公司及地政士抵押房屋借款 

被害金額逾新臺幣3億元 被害人數逾數十人 

一、偵辦單位：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（民股） 

刑事局中部打擊犯罪中心 

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、第三分局、第六分局及

太平分局 

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二分局 

二、查獲時間：113 年 5 月 21 日、6月 24 日、8月 28 日、9月 4日及 

              11 月 28 日。 

三、查獲地點：臺中市、臺北市及高雄市。 

四、犯    嫌：林○○（男、81 年次）、李○○（男、80 年次）、廖○

○（女、82 年次）、蘇○○（男、66 年次）、黃○○

（男、67 年次）、梁○○（男、57 年次）、彭○○

（女、61 年次）、王○○（女、60 年次）、郭○○

（女、65 年次）、張○○（女、53 年次）、陳○○

（男、93 年次）、蕭○○（男、93 年次）、林○○

（男、88 年次）、林○○（女、91 年次）、謝○○

（男、94 年次）、許○○（男、93 年次）、陳○○

（男、94 年次）、魏○○（男、91 年次）、江○○

（男、92 年次）及李○○（男、94 年次）等共 20 人。 

五、查獲證物：查扣帳戶內新臺幣（以下同）759 萬餘元、房地產 2處

（價值 2,000 萬元）、Mercedes-benz 賓士車 1臺（價

值 388 萬元）、6萬 7,000 元、手機、電腦、點鈔機、

地政士代辦借貸契約、貸款契約書、地籍謄本、融資公

司及地政士事務所電磁紀錄等贓證物。 

□乾稿■113 年 12 月 16 日 10 時 0分 

□犯嫌■贓證物■照片■影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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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案情摘要： 

 (一)刑事警察局詐欺犯罪防制中心「情資研析小組」分析假投資案件，

擴大追查發現被害人分別遭假投資、假冒公署等手法詐騙，由詐

騙集團成員誘導被害人至假交易所投資，或以監管金融帳戶及現

金之名義，要求被害人領取鉅額現金，當被害人已毫無資金且身

無分文時，詐騙集團再慫恿將房地產抵押借款，引導至特定融資

公司後再向金主借款，俟金主確認屋況核定貸款額度及利息後，

由配合之地政士（代書）及金主代理人到地政事務所辦理抵押設

定，扣除高額代辦費、仲介費、代書費及利息費用後，由假幣商

或面交車手取走剩餘鉅額現金，本案林姓融資公司負責人與詐騙

集團分工，明知借款人為詐欺被害人仍配合完成貸款，並收取被

害人貸款金額 6%-15%不等做為服務費，自 111 年起迄今被害金額

逾 3億元，被害人數逾數十人。 

  (二)案經刑事警察局中部打擊犯罪中心報請臺中地檢署檢察官謝怡如

指揮偵辦，與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、第三分局、第六分局、

太平分局及臺北市政府警察局文山第二分局等單位共組專案小組，

歷經數波搜索及拘提行動，先於 113 年 5 月間於臺中市太平區及

后里區查獲陳姓面交車手等 10 人，再於同（113）年 6月至 11 月

間搜索融資公司、地政士事務所及金主代理人，拘提林姓融資公

司負責人及蘇姓地政士等人到案，查扣現金、手機、電腦、點鈔

機、地政士代辦借貸契約、貸款契約書、地籍謄本、融資公司及

地政士事務所電磁紀錄等贓證物，經統計不法犯罪所得後，據以

聲請扣押裁定房地產及名車獲准，警詢後依刑法詐欺、洗錢防制

法、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及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罪嫌移請臺中

地檢署偵辦。 

  (三)警方呼籲，投資要慎選合法立案管道，切勿聽信他人鼓吹而點選

來路不明網站進行投資，如有以高報酬、穩賺不賠等話術招募投

資，請務必提高警覺；另檢警不會監管任何的人帳戶，更不會要

求收取現金或存簿，提醒民眾聽到「身分遭冒用涉及刑案」、「將

傳真公文給你」、「法院幫你保管金錢」、「監管帳戶」等關鍵字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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絕對是詐騙！如有疑慮請先撥打 165 反詐騙專線或 110 報案。 


